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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摇身变全国总代理
微商年赚百万背后黑幕

王丽在没有生产许可证、工商注册、检
测报告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自己联系生
产厂家，三个包装加工点进行包装加工。三
个包装加工点分别负责包装盒、说明书以
及标签的印刷还有盒子里面的白色底座。
王丽生产销售的基本流程是，先让王

某风按照每瓶40粒装到瓶子里，然后联系
包装加工点进行贴牌包装。王丽倒手以70
元一瓶的价格卖给刘凯，刘凯再以给代理
商层层加价的方式出售。代理拿货最低的
价格是148元，卖到消费者手里，一瓶定价
是780元。
就这样，一瓶出厂价15元的三无减肥

药，贴上标签之后，在微商代理那里层层加
价，最高一瓶可以卖到780元！

4父母亲属加入为钱铤而走险

记者了解到，刘凯成为全国总代理并
发展了上千人的销售团队之后，他自己就
忙不过来了，随后他的父母、哥嫂以及叔叔
和堂哥等多名亲属从老家来到城阳。
一家人分工合作，刘凯的母亲负责做

饭看孩子，他的哥哥嫂子帮他管理下线代
理商，通过微信、淘宝做宣传。王丽卖给刘
凯的有些产品是裸瓶，刘凯就让他的父亲、
叔叔、堂哥等给他帮忙包装。
听说刘凯在城阳做微商赚了钱，他的

亲戚主动前来投靠。2017年春节后，他另
一个堂哥刘某权和徐某某夫妇也来做代
理，两人按照每瓶160元的价格从刘凯处

拿货。刘凯的亲哥嫂刘某和邢某成立了淘
宝卖家，并在微信发展自己的下线，刘某拿
货除了按照合作董事的价格外，刘凯每月
还给他们发3000元的工资。
刘凯供述称，他的亲属明知道他卖的

减肥药是三无产品，合格证书等都是伪造
的，但为了挣钱根本不以为意。
据了解，刘凯的哥哥刘某和嫂子邢某

所销售货值9万余元，堂哥刘某成积极发
展下线，销售额达到30多万元。邢某供述
称，刘凯让她在朋友圈里发广告，一天要刷
二三十条。
据了解，刘凯从2015年开始到案发，

销售各种减肥胶囊共获利200多万元，王
丽通过销售益瘦古方本草燃脂胶囊、好瘦
饱腹燃脂胶囊、益瘦果轩酵素代餐包等产
品，以及生产、销售好瘦古方燃脂纤体胶囊
产品共获利100多万元。
通过生产、销售这些有毒有害产品，在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刘凯从一名刷墙小
工摇身变成全国总代理，管理上千人团队，
在城阳买了大房子还购买了一辆奥迪Q5
汽车。
然而，以侵害消费者健康为代价，以违

法犯罪为手段的“致富之路”终将结束，主
要参与人员也必然受到法律的严惩。

5多名客户举报团伙全部落网

2016年8月初，青岛市城阳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接到多名群众举报，称自己

服用从微店购买的减肥药后出现头痛、恶
心、便秘等症状。食药监局遂安排工作人员
购买该减肥药进行检测，发现其中含有西
布曲明违禁成分，食药监局将线索移交城
阳公安分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大
队。
食药环大队接到该线索后，迅速展开

调查，发现城阳区有多人在微信上销售含
有西布曲明成分的假减肥药。经对犯罪嫌
疑人微信号及手机号码进行线上分析、线
下研判摸排，最终锁定了位于惜福镇街道
以刘凯为首的假减肥药销售团伙。经比对
刘凯银行账户资金流水，查实了刘凯的上
线为辽宁大连的张某如和青岛市即墨区
的王丽。
2017年3月21日，在锁定所有嫌疑人

行踪及住址后，公安机关统一实施收网行
动。
多路民警先后将刘凯、邢某、刘某、刘

某双、刘某成、刘某权抓获，查获大量益瘦
古方本草燃脂胶囊、好瘦饱腹燃脂胶囊、
好瘦古方燃脂纤体胶囊等“三无”减肥产
品；在即墨区抓获假减肥药供货商王丽、
王勇夫妇二人，并在其居住的青岛某涛包
装有限公司内查获益瘦古方本草燃脂胶
囊、好瘦古方燃脂纤体胶囊、散装银色胶
囊；在城阳区青岛鹤某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内抓获假减肥药生产商王某风、霍某二
人，现场查获违禁成分西布曲明3 . 2公斤
和添加有西布曲明成分的散装绿色胶囊。
至此，该案彻底告破。2017年 7月，

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城阳检察院审查起
诉。

“只要打开微信朋友圈十条里面有
五条是微商。”市民陈女士如此感慨到，
这些微商基本上都是层层代理的方式，
其产品质量和售后等根本难以保证，如
果出现了问题连人都找不到。
记者采访了解到，陈女士反映的问

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面对大量的微商
以及由此产生的三无产品，相关职能部
门也已经加大了查处力度。“网络销售
假货、劣质食品药品的危害性和影响面
更大，我们下一步会加大查处力度。”青
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对于在微信朋友圈里泛滥的减肥

产品，山东青岛疗养院医生张立志告诉
记者，正常人减肥只要注意调理饮食，
加上适量的运动就能取得效果，如果是
严重的肥胖症才考虑使用相关的药品
辅助。
“现在市面上尤其是微商经营的减
肥药，都声称不需要节食也不用运动就
能减掉体重，消费者遇到这种表述就要
当心了，大多数是不靠谱的。”张立志提
醒道。
青岛中院刑二庭副庭长马新介绍，

近年来青岛法院依法从严惩处涉及食
品药品安全的犯罪案件，在量刑处理上
始终把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作为打
击的重点，对于犯罪数额较大、社会影
响恶劣的犯罪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
具有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前科的犯罪分
子，一律判处实刑。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恩民

表示，目前的微商经济发展速度迅猛，
而微信朋友圈中的非实名方式，则为犯
罪分子实施犯罪、规避风险创造了条
件。微信朋友圈里充斥着各类产品的推
销广告，有的还持续刷屏推送。微商从
业人员使用夸大宣传，真人现身说法，
道德绑架，心灵鸡汤等多种方式吸引客
户。更有不少代理商晒出账单，声称“月
入几十万元不是梦”等宣传口号，吸引
消费者购入产品，甚至成为其代理商。
“消费者在选购这些产品的时候一
定要擦亮眼睛，核实产品是否合格以及
是否含有毒有害物质等，遇到问题及时
向有关部门举报。”王恩民提醒道。
城阳检察院杨检察官表示，《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1月
1日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对于保障电
子商务各方主体合法权益、规范电子商
务行为具有重大意义，必将迎来电子商
务领域的大洗牌。作为普通消费者，一
定要提高辨识真伪的能力，网络购物货
比三家，不要盲目轻信各种承诺和诱
惑。同时，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发现售
假网店、微店要立即举报，不给犯罪分
子任何可乘之机。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0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国务院有关
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
用物质名单》、《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
的物质名单》上的物质”为“有毒、有害的
非食品原料”，经查，在卫生部公布的《保
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中，
西布曲明在列。据此确定，西布曲明为有
毒、有害物质。
对于各犯罪嫌疑人销售数额的认定

问题，办案检察官启动补充侦查程序，公
安机关及时奔赴深圳、杭州等地，调取到
了所有犯罪嫌疑人的微信、支付宝、银行
卡等总计41个账户几十万条交易明细或
流水。结合犯罪嫌疑人供述等在案证据，
办案检察官耗时30多天，经过四轮层层
筛选、印证和比对，发现刘凯仅支付宝中
的涉案金额就高达610余万元，其余人的
涉案金额也被一一核算出来。
2018年1月25日，检察机关对此案

依法提起公诉，并依据各犯罪嫌疑人的涉
案金额提出量刑意见。
2018年7月24日，该案开庭审理，庭

审从早上8点半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公
诉人就案件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问题
一一回应了10名被告人及其委托的11
名辩护人。
2018年9月21日，城阳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被告人刘凯犯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被告人王丽犯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零五万元。
被告人王勇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一万元。被告人王某风犯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二万元。被
告人霍某犯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十二万元。被告人邢某犯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刘某犯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被告人刘某双犯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
元。被告人刘某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九十万元。被告人刘某权犯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人民币一万元。同时，禁止被告人
刘凯等10名被告人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
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食品生产、
销售及相关活动。
一审判决后，多名被告人不服判决

提起上诉。
近日，青岛中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原

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
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综上作出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

主犯一审获刑12年，处罚金1200万元
■思考
质量和售后难以保证
微商泛滥背后存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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